
关于渤海汇金新动能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新动能

主题行业界定并修订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渤海汇金新动能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

金合同》或基金合同”）和《渤海汇金新动能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以下简称“《托管协议》或托管协议”）的有关规定，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经与基金托管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拟依据上海申银

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银万国研究所”）于 2021 年 7 月 31

日发布的 2021 版申万行业分类标准更新渤海汇金新动能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中关于新动能主题的界定并调整相应表述。

同时，本次对于基金管理人的相关信息变更一并进行修订，并相应修改托管协议。 

本次修订将自 2021 年 12月 30日起正式生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修改内容 

（一）基金合同修改内容 

对于《基金合同》之“第七部分  基金合同当事人及权利义务”中基金管理

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修改，对于《基金合同》之“第十二部分  基金的投资”中新

动能主题的界定予以修改，修改对照表如下： 

位置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七部分  

基金合同

当事人及

权利义务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简况 

……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

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 

法定代表人：徐海军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简况 

……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

山街道桂湾五路 128 号基金小镇

对冲基金中心 506 

法定代表人：刘嫣 



第十二部

分  基金

的投资 

三、投资策略 

（二）新动能主题界定 

…… 

本基金拟投资的上市公司主要包

括： 

…… 

2）通过发展新型能源、新型材料、

新型生产工艺或构造新生产模

式，在传统产业中对排放结构进

行绿色化、低碳化、循环化的升

级，或在传统产业中产业结构方

面进行高端化、集群化、品牌化、

信息化和智能化等转型的企业，

在申银万国一级行业中相关行业

包括：电气设备、机械设备、汽

车、有色金属、化工、公用事业； 

3）在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娱

乐等中高端消费中着力提升消费

服务水平，或利用大数据等手段

积极创造新兴业态模式的企业，

在申银万国一级行业中相关的行

业包括：医药生物、传媒、家用

电器等。 

 

三、投资策略 

（二）新动能主题界定 

…… 

本基金拟投资的上市公司主要包

括： 

…… 

2）通过发展新型能源、新型材料、

新型生产工艺或构造新生产模

式，在传统产业中对排放结构进

行绿色化、低碳化、循环化的升

级，或在传统产业中产业结构方

面进行高端化、集群化、品牌化、

信息化和智能化等转型的企业，

在申银万国一级行业中相关行业

包括：电力设备、机械设备、汽

车、有色金属、基础化工、公用

事业、环保； 

3）在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娱

乐等中高端消费中着力提升消费

服务水平，或利用大数据等手段

积极创造新兴业态模式的企业，

在申银万国一级行业中相关的行

业包括：医药生物、传媒、家用

电器等。 

 

（二）托管协议修改内容 

更新新动能主题的界定与《托管协议》的规定不存在任何冲突，因此《托管

协议》的修改仅限于“一、基金托管协议当事人”中基金管理人的相关信息，修

改对照表如下： 

位置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一、基金

托管协议

当事人 

（一）基金管理人 

……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

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 

法定代表人：徐海军 

（一）基金管理人 

……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

山街道桂湾五路 128 号基金小镇

对冲基金中心 506 

法定代表人：刘嫣 

 

二、重要提示  

（一）本基金修改新动能主题的界定基于申银万国研究所于 2021 年 7月 31

日发布的 2021 版申万行业分类标准，该项修改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



不利影响，可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后修改，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本次法律文件的修改已由本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已经履行

了规定的程序，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

的约定，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二）本基金管理人还将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时对招募说明书等信息披露文件进行更新并披露。届时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

理人网站（https://www.bhhjamc.com）等规定媒介查阅修订后的基金合同、托

管协议、招募说明书等信息披露文件，也可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400-651-5988/400-651-1717）了解相关信息。 

（二）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本次修改基金法律文件所产生的律师费等

相关费用可从基金资产列支。 

（三）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提示投资者充分了解基金投资的风险和收益特

征，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审慎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承诺

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本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

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特此公告。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29日 

 

 


